
人事四 5-001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人事室兼任教師新聘作業程序 
 

1.目的：因應各系、所（中心、室）(以下稱系所)教學需要，協助各系所完成兼任師資新聘作業 

2.依據：本校兼任教師聘任送審處理要點、專（兼）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編配計算要點 

3.範圍：適用於本校各教學單位新聘兼任教師(含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工作者) 

4.權責：詳如 5.作業說明. 

作業流程 
權責單位 

(負責人/分機) 
執行時間 相關表冊 

 

 

需求單位(系

所) 

 

 

系所教評會

召集人 

 

教務處課務組 

 

進修部課務組 

 

 

人事室 
(#2132、2139) 

 

 

 

 

學院教評會

召集人 

 

人事室 
(#2132、2139) 

 

 

校教評會召

集人 

 

 

 

 

 

 

秘書室 

人事室 

 

 

 

一般新聘:每學

期結束前提出

下一學期需求

人員。 

追認新聘:學期

開始後始辦理

者，應敘明理由

專案簽核後，始

依程序辦理新

聘追認作業。 

 

 

 

 

 

 

 

 

 

 

 

 

 

新聘 :每年 6

月、12 月校教

評會審議 

追認新聘:至遲

應提報當學期

第一次校教評

會審議 

 

校教評會決議

後，陳請校長聘

任。 

1. 本校兼任教師人事
管理資訊系統 

2. 兼任教師聘任作業
表單 ( 兼任教師新
（續）聘名冊、簡歷
表、須發函他機關同
意兼任教師名冊) 

3. 各項證明佐證資料 
 
 

發函徵詢兼任
教師所屬機關
學校同意 

 

 

送系所教評會資格審查 

 

陳校長於聘書核章後 

發聘 

 

會教務處(進修部) 

（課程審核） 

 

 

會人事室 

（資格審核） 

並陳校長核閲 

 

各系所至本校兼任教師人事管理資訊系統登錄 

資料並填報擬新聘兼任教師名冊 

  

 

人事室彙齊各學院

資料 

 

移各學院教評會複審 

 

移校教評會審議並陳校長核定 

 

 

 

不同意 

不予聘任 

 

同意 

 

 

https://person.ncut.edu.tw/p/406-1015-2178,r115.php?Lang=zh-tw
https://oaa.ncut.edu.tw/p/405-1009-26144,c2488.php?Lang=zh-tw
https://ptts.ncut.edu.tw/
https://ptts.ncut.edu.tw/
https://person.ncut.edu.tw/p/406-1015-2236,r116.php?Lang=zh-tw
https://person.ncut.edu.tw/p/406-1015-2236,r116.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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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作業說明： 

5-1、由需求單位(系所)至本校兼任教師人事管理資訊系統登錄資料並填報擬新聘

兼任教師名冊，於每學期結束前提出下一學期需求人員。 

5-1-1、簡歷表：聘任人員於簽章處簽名或蓋章以確認資料無誤。 

5-1-2、現職本校職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計畫進用專任人員如擬受聘

為本校兼任教師時，無論新、續聘案件，擬用人單位應通知當事人填

具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職員(含校基工作人員、專任助理)利用公餘時間

兼職(課)申請表，依規定程序經校長同意後，檢附申請表影本，併提

系所教評會審議，否則不予聘任。 

5-2、系、院、校三級教評會資格審查：兼任教師之聘任其資格審查程序應符合本

校兼任教師聘任送審處理要點第三點各款之規定；兼任教師新聘程序應符合

前揭要點第四點之規定。 

5-2-1、新聘：兼任教師新聘可免登報；除因臨時出缺需即予補充者外，校教

評會於每年六月及十二月分別審查次一學期之新聘案件。其聘任案經

各系所教評會初審完畢後，繕造聘任名冊、擬聘人員簡歷表及相關

學、經歷證件、在(無專)職證明文件併同會議紀錄，簽會教務處課務

組(進修部課務組)與人事室，陳請校長先行核閱。移學院教評會審議

完畢，再送人事室彙提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聘任。 

5-2-2、新聘追認：各系所於學期開始後因新增課程、教師需求或因兼任教師

個人因素等事實，聘定後產生無法授課或臨時出缺急需另覓符合資格

人員遞補授課時，應優先依相關規定程序商請本校專任教師或兼任教

師代課。如無法覓得師資，應敘明理由專案簽核後，始依程序辦理新、

續聘追認作業，並由各系所與兼任教師約定聘期起日為開始授課日

期，至聘期訖日仍應以學期制為之，不受前揭要點第二點第一項前段

之限制： 

5-2-3-1、對於近二年未曾在本校應聘為兼任教師之人員，經各系所

教評會審議時會辦人事室確定資格核符決議聘為兼任教



人事四 5-001 
 

師，並移送各學院教評會審議通過後，由學院至遲提報當

學期第一次校教評會開議時追認。 

5-2-3-2、前款需提校教評會追認之新聘兼任教師，各系所教評會及

學院教評會應覈實把關，對資格不符或有疑義之人員應詳

加篩選，以免在校教評會審議時不予追認影響當事人權

益。此外，各教學單位對於他校專任教師來校兼課之師資

應予避免，以免校教評會追認通過後函請其專職學校同意

時遭拒，衍生後續困擾。 

5-2-3、各系所擬聘請專業技術人員兼任教學工作時，應先依「大學聘任專業

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及本校「專業技術人員聘任暨資格審查要點」

之規定完成其資格審查程序後，再依第四點規定辦理。 

5-3、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後由人事室陳校長核定致送聘書，如需經本校發函徵得同

意者，俟回函同意在本校兼課後始發給聘書。 

     5-3-1、須發函他機關同意兼任教師名冊：由需求系所提出。 

5-3-2、兼任教師之聘任作業，應在每年八月一日及二月一日前聘定，聘定後

之職級除發現誤繕應立即更正外，於聘期內一律不得申請改聘。兼任

教師如取得與任教科目相關較高學歷或較高級教師證書，得於次一學

期依新聘程序辦理改聘。 

5-3-3、教師因故於聘約存續期間辭職，須先報經本校同意。 

5-3-4、兼任教師聘任後，因學生選課人數未達開課標準，致無聘任該兼任教

師之需求者，應由系所簽會人事室，再陳校長核定後，以書面敘明理

由通知兼任教師，於聘期屆滿前終止聘約。 

6.控制重點： 

6-1、由人事室開放本校兼任教師人事管理資訊系統下一學期資料登錄權限(每年四

月中旬、十月中旬開放)，由用人單位協助兼任教師進行下一學期新聘兼任教

師資料登錄維護事宜，請各系所務必確實登錄。 

6-2、聘任案之提會時程，應確實掌握各用人單位最後送件與補件時間，約在學校

教評會前 1週前，需送至本室彙整提會。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50023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50023
https://person.ncut.edu.tw/p/406-1015-2178,r115.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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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追認聘任作業應敘明理由專案簽核後，始依程序辦理，並由各系所與兼任教

師約定聘期起日為開始授課日期。 

6-4、各教學單位將「須發函他機關同意兼任教師名冊」送至人事室彙整，以憑辦

理發函徵詢同意兼課事宜。未獲他學校、機關（構）同意者，不予發聘。 

6-5、由人事室依該學期擬新聘兼任教師名冊製發聘書，請各教學單位發放聘書予

兼任教師前，再次核對發聘名單是否與該教學單位該學期新聘之兼任教師名

冊一致。 

6-6、各系所發現兼任教師聘定後之職級誤繕應立即專簽會辦教務處課務組（或進

修部課務組）、總務處出納組、人事室，確認職級異動，經校長核可後由人事

室更正聘書職級；出納組補（扣）發鐘點費。 

6-7、簡歷表：各系所應確實核對各聘任人員所填寫各欄資料，並請填表人於簽章

處簽名或蓋章以確認資料無誤。尤其具本職與否，及其本職所投保保險類別，

攸關兼任教師得否投保勞工保險及提繳退休金權益，各系所務必再三確認。 

6-8、教師因故於聘約存續期間辭職，須先報經本校同意，各系所亦務必第一時間

通知人事室辦理退保事宜。 

6-9、兼任教師聘任後，因學生選課人數未達開課標準，致無聘任該兼任教師之需

求者，應由系所第一時間簽會人事室辦理退保事宜，再陳校長核定後，以書

面敘明理由通知兼任教師，於聘期屆滿前終止聘約。 

7.風險分析：風險影響程度 1，風險可能性 1，風險等級 1。 

 


